
關切事件(2 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6 年 7 月關切事件一覽表 

編號 登錄機關 
關切事件

者 
關切方式 登錄日期 地點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
本府經濟

發展局 

民代○○

○ 
電話 106.7.5 

本府經濟

發展局 

民代○○○於 106年 6月 21日公共安全聯

合稽查○○○小吃店時，請聯合稽查小組各

單位輔導該店如何合法化經營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.12.15 點規

定辦理。 

2. 機關業務單位依法行政，並簽報政風室登

錄建檔。 

2 
本府勞工

局 
蔡○○ 親自 106.7.24 

本府勞工

局勞動條

件科 

相關人於 106 年 7 月 20 日上午 09:30 時，

前來本市勞工局永華市政中心瞭解勞工退

休準備金註銷案件一事。 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.12.15 點規

定辦理。 

2. 機關業務單位依法行政，並簽報政風室登

錄建檔。 

  


